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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首先，要感謝內湖戶政事務所的積極與用

心，自發性地製作了這本性別友善戶政手冊，以

公部門單位而言，實屬難能可貴，相信對提昇第

一線戶政人員的多元性別意識定能有所助益，

也期盼帶動全台縣市政府對於多元性別公民的

尊重與政策性的改善。 

 

 然而，除了與戶政業務密切相關、因為變性

而換證的朋友之外，跨性別者還可能有很多種

不同的樣貌，例如：娘娘腔、陰柔的、愛哭的、

細膩的、愛美的男人，以及男人婆、陽剛的、凶

悍的、剛毅的、不愛打扮的女性等。這些不那麼

符合主流社會性別規範的人，可能或多或少都

能感受到來自社會的壓力——生活中無所不在

的二元性別刻板印象，男生要有男生樣、女生要

有女生樣，才是跨性別朋友最主要、最直接的壓

力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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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式各樣在行為舉止、性別氣質上跨越性

別刻板的朋友，不只就在你我身邊，有些時候甚

至就是我們自己，想想，從小到大，你我的外在

打扮、行為舉止、人生規劃是否都符合傳統社會

對於『男』、『女』的期待或想像？ 

 

其實你我也是跨性別！ 

 

目前社會上的多元性別意識仍然普遍不足，

這本手冊只是個開始。我們期許政府單位未來

可以更積極推廣多元性別友善教育，讓更多的

政府機關人員能對多元性別議題有所認識，並

將對性少數的友善予以落實——除了在業務範

疇之外，每個人的友善都可以從日常生活中去

實踐。 

 

友善台北，從實踐多元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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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經問過一位跨性別的朋友，他心目中的

理想世界是什麼模樣？他說：「我心目中的理想

世界就是一個『如其所是』的世界，每個人都能

自在地以原來的面目活著。」 

 

每個來到這世界上的靈魂都獨特而珍貴，

只是在許多約定成俗的社會規範中，總是以「多

數」或「主流」的需求為主，對個體間的不同需

求察而未覺，甚至視而不見，跨性別者也因此而

在生活中遭遇許多不便利，也帶來諸多壓力。 

 

戶政單位可說是人生軌跡的紀錄者，從出生

開始的重要身分變更、遷徙記錄，乃至於身分證

明的核發等，都與民眾息息相關，每天接觸的洽

公民眾數，幾乎可說是各行政機關之最。我們希

望經由這本小冊子，讓所有的戶政同仁認識並

關注到跨性別者的需求，進而提供更適切的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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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猶如燦爛華美的織錦，需要各種色彩方

能織就。當我們願意用「心」去看見對方時，誤

解或偏見自會消弭，理解與愛油然而生，我們也

期許用更細緻的關懷，讓有各個不同需求的市

民朋友都能在洽公時感受到安心與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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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息心中的偏見 

對於跨性別者的不了解與誤解，使得世人加

諸了「傲慢」與「偏見」於跨性別者身上，甚至

視其為異類、毒蛇猛獸，如此沉重的負擔排擠了

跨性別者的生存空間，甚至斬斷了跨性別者的

求生意志。以下藉由社會新聞，帶你一探偏見所

帶來的殺傷力，以及跨性別者在這夾縫中奮力

掙扎所作的努力，讓你了解跨性別者需要的不

是積極惡意的歧視與打壓，也不是消極的同情

與憐憫，而是尊重與平等。 

 

變女兒身卻不得家人諒解 

作    者：張志翔 

日    期：2003年 05月 08日 

文章來源：蘋果日報 

 

    因動過變性手術而名噪一時的變性人林國

華，昨午在台中市一家飯店房間內，被人發現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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屍在床上。警方發現林國華頭戴塑膠套窒息而

死，並在現場找到器官捐贈同意卡和一瓶麻醉

劑，研判自殺成份居高。  

  

    林國華在前晚六點左右，獨自前往台中市

文心路一家飯店投宿，飯店干姓副理表示，林國

華進房後，曾在九點多下樓拿飲料，並和飯店人

員有說有笑，等到昨午十一點，櫃台準備通知她

退房時間已到，電話響了十多通卻沒人接聽，趕

緊上樓開門察看，才發現林國華躺在床上，用黑

色大塑膠袋包著頭部，早就沒有氣息。  

 

    警方趕到現場，找到一張器官捐贈同意卡

和一瓶手術用麻醉劑，並且在房門入口發現一

個鬧鐘，因此研判林國華自殺前早有規劃，先吸

入麻藥，再將塑膠袋綁緊套在頭上，等到藥效發

作之後，讓自己窒息而死；至於擺在房間門口的

鬧鐘，鐘響時間訂在中午十二點，可能是為了早

一點讓人發現她，也能及時將她全身器官捐贈

給醫院遺愛人間。承辦人員認為，林國華為了自

殺如此精心佈局，她的細膩心思，可見一斑。  

 

    三十歲的林國華從小就特別喜歡扮女生，

國中開始萌生變性想法，念勤益工專二年級時，

甚至拿出剪刀動手閹割睪丸，再飛車往醫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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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接著在四年前前往泰國動手術變為女兒身，

最後還是得不到家人的諒解，加上求職遭人歧

視，四處碰壁，只能靠送報、打零工維生，經濟

十分拮据，因此有過多次自殺紀錄。  

 

    住在彰化老家的哥哥林清溪表示，由於父

母親早逝，林國華自幼便個性孤僻，且患有憂鬱

症，事發前一週還返家向他借了五千元表示要

去看病，沒想到這卻成了最後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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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蛹成蝶 

被社會拒絕兩次的美麗蝴蝶 

 

作    者：巫緒樑 (現任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國際事務部主任) 

日    期：2003年 05月 14日 

文章來源：臺灣性別人權協會 

 

林國華選擇這樣的方式離開了世界。她離

開之後，不論平面抑或電子媒體均報導，社會對

於變性人的不見容與歧視害了她。林國華在死

後終於得到社會的同情跟惋惜。只是這樣的關

注來的太遲也太過諷刺。 

 

林國華被這個社會拒絕了兩次。第一次社

會拒絕了身為男性的他，因為他不符合這個社

會對於一個男性的期待，社會因為他太像女生

歧視他。第二次社會拒絕了身為女性的她，因為

社會不能忍受一個男人竟然選擇成為女人。變

性前的林國華是隻等待破蛹的蝴蝶，滿心期待

手術後自己終於可以生理心理合一，做一個快

樂的女人。時至今日，我們對於性別仍舊停留在

刻板印象的男與女，比如男性就應該有男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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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女性就應該溫柔婉約。只是性別的差異來自

於一種社會建構的歷程，如果過份強調男女之

間的生理性差異，以及固有的性別文化特徵，這

麼一來將忽略性別內部的差異，也忽略了個人

在性別上的能動性。更成為異性戀主流文化用

來維持其「性別二元體系」（gender dichotomy）

的工具。在這樣的模式下，社會拒絕承認有除了

男與女，以及不同性傾向的人存在。變性

（trans-sexual）則透過現代醫學的手術，將自

己從某個性別完完全全地跨進另個性別。 

 

對於跨性別（trans-gender）這種直接打破

男與女界線，完全不屬於二元體系的人，在主流

社會來說根本是一種極為刺眼的存在。弱勢族

群因為污名化的結果，承受了龐大的社會壓力。

形成弱勢族群的首要原因，是文化的歸類，將某

一個特殊的團體歸在低等的位置。把不同類別

的人加以歸類，尤其是根據性別、種族、社會的

性偏好等加以歸類，經常會讓弱勢族群的成員

掉入他們無法掌控的負面生活之中（Virginia 

Brooks， 1981）。 

 

台灣的社會只能接受絢爛燈光下的跨性別

者。台灣可以接受紅頂藝人，可以接受楊麗花扮

皇帝，可以接受陳俊生穿女裝逛百貨公司，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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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同志扮裝，對於這些演出台灣民眾可看的

樂不可支。但是這群妖嬈壯碩的男女若從舞台

上走下，真實在他們周遭生活並存在著，台灣的

社會就彷彿身上長了一塊怎麼也好不了的癬，

癢的難受又無法除之而後快。 

 

台灣的社會只會拒絕，拒絕不瞭解的事物，

拒絕不瞭解的人。有人說，林國華做出變性的決

定便應該有心理準備要面對社會拒絕、以及批

判的眼光。但是不同性別的選擇究竟是種犯罪、

還是道德上的錯誤？當台灣說自己是個多元民

主的社會，卻又何以不見容不同性別、不同生活

型態的選擇？社會的不停拒絕與阻隔，只不過

更凸顯了整個社會對於異己無知的恐懼。社會

選擇了以沈默但嚴厲的眼光，與嗡嗡的竊語聲

拒絕了這隻美麗而獨特的蝴蝶在這社會翩然起

舞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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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後變女女 她倆婚姻免撤銷 

作    者：記者鄭宏斌、李順德 

日    期：2013年 8月 8日 

文章來源：聯合報 

 

跨性別伴侶吳伊婷、吳芷儀去年登記結婚，

但內政部日前以「結婚當下兩人同為女性」為由，

發函要求撤銷婚姻登記。當事人抗議後，內政部

昨天舉行閉門會議，決定承認兩人婚姻關係，吳

姓伴侶聽到好消息後直呼開心，並在內政部前

熱吻慶祝。 

 

吳伊婷、吳芷儀原是男性，去年七月先後接

受性別重置手術，吳伊婷先至戶政單位辦理變

更性別為女性，兩人去年十月登記結婚，吳芷儀

再申請變更性別。內政部指出，民法規定婚姻組

成應為一男一女，要求撤銷婚姻登記。上個月吳

姓伴侶舉行記者會抗議，盼內政部承認兩人婚

姻。 

 

內政部昨邀民間團體、專家學者開會，討論

吳姓伴侶婚姻合法性。吳伊婷、吳芷儀原未受邀

開會，會前她們與支持多元婚姻的民眾在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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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與警方發生推擠衝突，最後她們才獲准在

會議開始前發言。 

 

會議由內政部次長林慈玲主持，持續三個

半小時，認為性別變更採登記制，只要結婚時為

一男一女，就符民法規定，且法務部曾於一九九

四年發函解釋，婚後變性並不影響婚姻、親子關

係，因此吳姓伴侶婚姻有效。 

 

會議期間，吳伊婷、吳芷儀在內政部大門外

全程等候，聽到好消息，直說非常開心，兩人還

當眾熱吻。吳伊婷說，結果揭曉前，她「嚇都嚇

死了！」但聽到好消息，緊張心情轉為開心。記

者追問兩人晚上如何慶祝？吳芷儀看了吳伊婷

一眼，笑說「可能喝個飲料吧。」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就是『你是我的家

人，卻不在我的證件裡』。」吳伊婷說，結婚成

家是每個人的基本人權，感謝社會各界聲援，政

府終於看到多元性別的存在，她們的個案將成

為多元婚姻的指標。 

 

日前陪同當事人舉行記者會的立委鄭麗君

說，尊重並承認多元性別婚姻是趨勢，性別已非

傳統男女二元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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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看雨後的彩虹 

尊重，從「了解」開始，透過以下約略的

簡介，讓我們一步步走進跨性別者的世界。 

 

何謂跨性別? 

廣義來說，當我們提及「跨性別」，指的是

其在性╱別的某些層面，不同於主流社會對性

別二分的刻板印象（例如：社會通常期待生理女

性在外貌裝扮、性別氣質、行為舉止上都應該女

性化，也認同自己是女性）。 

 

在實際上，我們可能會遇到有人想跨越生

理性別，藉由手術或荷爾蒙等方式，以另一個性

別為目標、認同，從男變成女、或從女變成男；

也有人雖然不改變自己的性徵，但在裝扮、穿著

上不受限於社會習慣，（生理）男性著女裝、或

（生理）女性著男裝；另也有些人天生出生時的

性徵就模糊曖昧，無法被劃分在典型的男女兩

性之內（這些朋友也常被獨立出來稱為陰陽人

或雙性人，Inter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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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上述之外，仍有許許多多不同的朋友，也可

能被歸在跨性別一詞底下。我們常聽見的（或多

或少帶有貶抑的）人妖、第三性、不男不女、查

某體等等也包含於廣義的跨性別範疇。 

 

跨性別（Transgender）也常與女同性戀

（Lesbian）、男同性戀（Gay）、雙性戀（Bisexual）

合稱 LGBT，或與陰陽人合稱 LGBTI。會有這樣的

說法，很大一部分是因為這些朋友在社會男女

二分的刻板規範下，常常共同面臨許多的偏見

與差別待遇。 

 

 

外貌上的改變，是否跟變性手術有關? 

基本上變性手術只是改變其生殖器官，對

外貌沒有直接的影響。但是荷爾蒙的使用，是

有可能對外貌、身型產生些微的改變，也會影

響乳房的發育（如果是男性跨到女性）。不過

基本上外貌很大程度還是由骨骼決定，變不變

性、使不使用荷爾蒙，並不是影響外貌的決定

性因素。 



 

16 

聆聽不一樣的聲音 

溝通，才能瞭解問題所在。本手冊藉由「你

問我答」的方式，為你解答跨性別者及戶政人員

最感困惑的問題。 

 

Q：遇到跨性別者時，該如何稱呼比較好？ 

A：如果光看外表，無法確定其性別，建議以「請

問您怎麼稱呼？」詢問當事人，如果你不禮

貌地隨便挑一個性別加以稱呼，反而更容易

挑起跨性別者不滿的情緒。 

 

Q：跨性別者至公家機關洽公，最困擾的是什麼? 

A：換發身分證時，因為平日裝扮與本身的生理

性別有所差異，常造成承辦人員詢問這是否

為本人，或質疑有無冒領之情事。甚至有一些

較不友善的承辦人員，會直接問當事人：「你

明明是男性，為甚麼要作女裝打扮？」、「為什

麼要留長頭髮？」、「你今天不就是要來辦證

件的嗎？那你怎麼還穿成這樣？」，這都是應

該要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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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是不是可以用日常生活的扮相所拍的照片，

去申辦身分證? 

A:目前有關提憑異性裝扮之個人照片請領國民

身分證，依內政部函釋所示，只要繳交的照片

與其日常裝扮相符，以利身分辨別即可。此外，

若戶政事務所於核對當事人容貌發生疑義時，

應查證其他附有相片之證件或相關人證等方

式，以確定身分。 

另外，針對任何核對容貌發生疑義的案件(並

非針對跨性別者，其他例如整型)，戶政事務

所會收受一份查訪(證)書，以便確認補換發

身分證者確實為當事人本人。 

 

 

Q：辦理完性別變更後，記載於戶籍謄本上之記

事例內容為何? 

A：針對性別變更，是指於戶政事務所完成「出

生別變更」及「統一編號變更」二項登記，作

業完畢後，個人戶籍謄本記事欄會增加二筆

記事。出生別變更記事為「民國 xxx年 xx月

xx 日變更性別原出生別 x 男(x 女)變更為 x

女(x男)民國 xxx 年 xx月 xx日申登。」；統

一 編 號 變 更 記 事 為 「 原 統 一 編 號 為

xxxxxxxxxx 因性別變更民國 xxx 年 xx 月 xx

日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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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辦理完性別變更後，戶籍謄本上的記事例內

容能否基於保護當事人隱私而刪減? 

A:依照內政部 101 年 1 月 9 日內授中戶字第

1000060780 號函所示：「有關變性人於辦妥出

生別變更登記後，同意於戶籍資料換登時不

予轉載其變更性別之記事。至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變更及姓名變更記事涉及身分及資料

銜接之辨識，仍維持現行作業，換登資料後仍

應轉載。」 

簡單來說，因性別變更相關登記所產生的 2筆

戶籍記事，只有出生別變更能刪減。而身分證

統一編號變更，則為了確保資料的銜接，必須

保留，不得刪減。 

 

Q：辦理性別變更，需要備妥那些文件？ 

A:依內政部 97 年 11 月 3 日內授中戶字第

09700662403號函所示： 

 

申請女變男之變性者： 

➀身分證正本。 

➁戶口名簿正本。 

➂經 2位精神科專科醫師評估鑑定之診斷書。 

➃合格醫療機構開具已摘除女性性器官， 

  包括乳房、子宮、卵巢之手術完成診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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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男變女之變性者： 

➀身分證正本。 

➁戶口名簿正本。 

➂經二位精神科專科醫師評估鑑定之診斷書。 

➃合格醫療機構開具已摘除男性性器官， 

  包括陰莖及睪丸之手術完成診斷書。 

 

此外，若當事人身分證遺失，或想要更換身分證

上之照片，請一併備妥最近二年內所拍攝的正面

半身彩色相片一張。 

 

 

Q：辦理性別變更，要到那一個戶政事務所辦理？

我戶籍地在臺北市內湖區，可以到高雄市苓

雅區戶政事務所辦理嗎？ 

A：可以，依內政部 104 年 6 月 24 日台內戶字

第1041202859號公告所示，「姓名變更登記」、

「出生別變更登記」及「因性別變更衍生之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變更登記」，得向任一戶政

事務所辦理。因此無論當事人戶籍地在何處，

均得向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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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跨性別者辦理完成性別變更相關登記後，是

否得與「同性」伴侶辦理結婚登記？ 

A：目前我國婚姻制度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結婚登記時應為男女雙方當事人，而同

性婚姻，則待修法方有變革的可能。 

 

Q：如何申請同性伴侶註記？ 

A：凡年滿 20 歲單身且雙方或其中一方現設籍

於臺北市，並有同性伴侶註記需求的民眾，

雙方親自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或簽名)

到臺北市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當事人一方

非為國人者，另應查驗取用中文姓名聲明書

及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婚姻狀況證明文件(含

中文譯本，並應由駐外館處驗證或國內公證

人認證之)。 

 

Q：辦理同性伴侶註記之後，該註記內容會在國

民身分證、戶口名簿及戶籍謄本上顯示嗎？ 

A：此註記內容屬於戶政事務所內部參考資訊，

僅供戶政人員查詢，因不屬於戶籍登記，所

以該註記內容均不會在國民身分證、戶口名

簿及戶籍謄本上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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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辦理同性伴侶註記之後，戶政事務所會提供

證明文件嗎？ 

A：同性伴侶如有需要申請曾到戶所申請註記紀

錄需求，當事人一方可親自向臺北市任一戶

政事務所以書面申請，戶政事務所會以公文

方式回復。 

 

Q：辦理同性伴侶註記之後，其他縣市戶政人員

能查詢到嗎？ 

A：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的戶政人員都能查詢到

該註記。 

 

Q：辦理同性伴侶註記之後，其他機關能查詢到

嗎？ 

A：此註記內容屬於戶政事務所內部參考資訊，

僅供戶政人員查詢，所以其他機關是無法查

詢到的。但是當事人可另外填寫「個人資料

查詢同意書」，同意於必要時由其所指定之機

關，例如醫療院所、社會福利機構、警察單

位或其他等，得向臺北市任一戶政事務所查

詢此註記內容，保障個人權益及避免個資外

洩。 

  



 

22 

Q：辦理同性伴侶註記之後，當事人一方能申請

他方的戶籍謄本嗎？ 

A：因該註記不屬於戶籍登記，註記後法律上權

利義務不會發生任何變動，所以同性伴侶彼

此不屬於法律上的利害關係人，依「申請戶

籍謄本及閱覽戶籍登記資料處理原則」不能

申請他方的戶籍謄本。 

 

Q：辦理同性伴侶註記之後，該註記內容會永久

有效嗎？ 

A：該註記內容原則上永久有效，但是單方親自

向臺北市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刪除或當事

人嗣後已結婚、死亡、雙方皆遷出臺北市(合

國外)，該註記內容就會刪除。 

 

Q：如何刪除同性伴侶註記？ 

A：單方親自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或簽名)

到臺北市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再由該戶政

事務所以公文通知另一方知悉。 

 

Q：目前能否跨市辦理同性伴侶註記？ 

A：臺北市與高雄市自 105年 1月 1日起得跨市

辦理同性伴侶註記，作業方式依受理註記之

戶所依該市之作業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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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跟我這樣做 
請你跟我這樣說 

 

跨性別者跟你我一樣，都需要他人的尊重

與關懷，戶政人員身為第一線為民服務的前鋒，

更應該注意自身的言行，在尊重當事人的同時，

也尊重了自己的專業。以下幾點，提供戶政同仁

參考，進一步提升整體為民服務品質。 

 

一、提升專業職能 

由戶政事務所協助櫃檯同仁深入了解跨性別者

相關案例，例如性別變更、統一編號變更、出生

別變更等等，不要遇到是類案件才開始不知所

措，不能再以「沒辦過這樣的案件」作為藉口，

一問三不知。 

 

二、避免私下耳語 

不要因為看到稀有的案件，或是裝著打扮較為

特別的人士，同事間就開始私下交頭接耳，不僅

當事人在場時要避免竊竊私語，更要做到當事

人離開後也不去做任何針對性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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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避免眼神打量 

避免以歧視、睥睨、好奇等眼光打量當事人，以

免造成當事人受有歧視或侵犯的感覺。 

 

四、避免言語歧視 

「你明明是男性，為甚麼要作女裝打扮?」、「你

今天不就是要來辦證件的嗎?那妳怎麼還穿成

這樣?」應避免諸如此類具有歧視意味的言詞，

但最好是能從觀念做根本性的改革。 

 

五、不可張揚 

應以尊重當事人隱私的謹慎心態，辦理受理的

案件，避免大聲喧嘩或嚷嚷，例如：「什麼?你要

辦性別變更?」、「有人要辦性別變更，有誰辦過

的嗎?」等等。 

 

六、發揮同理心 

針對某些例行性的資料核對及詢問，對於跨性

別者的反應，承辦人員應發揮同理心，體諒跨性

別者經年累月面對來自於此類問題的質疑所積

累的敏感情緒，用更友善的態度，來服務每一位

跨性別者。例如：「因為證件照片跟您本人在樣

貌上有所差異，為了維護您的權益，所以不好意

思要再跟您作進一步的資料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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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避免僅以法律規定回拒跨性別者的申請 

可以輔以說明該規定的原因，讓跨性別者瞭解

法令規定的緣由，例如是為了避免證件遭冒領、

偽造等等。避免以「這是法律規定的，不行就是

不行」諸如此類的話語或口氣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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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登記或註記作業 

系統實作流程 

(一)出生別變更 

進入「登記作業」中的「現戶簿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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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
入
當
事
人
、
申
請
人
統
一
編
號
後 

點
選
「
更
正
變
更
登
記
」、 

「
出
生
別
變
更
登
記
」 

 

更改「出生別」、「稱謂」 

勾選變更原因為「變更性別」 

並勾選「精神鑑定」、「性器官手術完成」診斷書 

2種附繳證件後， 

轉至「戶籍記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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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驗證」後「暫存」檔案 

 

「列印戶籍登記申請書」 

請申請人簽章後「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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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登記或註記作業 

系統實作流程

(二)統一編號變更 

至「戶籍查詢作業」、 

「明細戶籍資料查詢」頁面 

輸入當事人統一編號及查詢範圍後 

點擊「查詢」 

 



 

30 

至最終頁 

找到最後一筆除戶資料點擊進入 

「複製除戶日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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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登記作業」中的「現戶簿頁」 

輸
入
當
事
人
、
申
請
人
統
一
編
號
後 

點
選
「
更
正
變
更
登
記
」、 

「
統
一
編
號
變
更
登
記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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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當事人申請資料頁面 

選擇變更原因為「性別變更」 

視當事人有無兄姐之情況更改「出生別」， 

並勾選附繳證件「法務部刑事查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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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補填除戶/口簿頁記事」後 

「貼上除戶日期時間」，轉至「戶籍記事」頁面 

「資料驗證」後「暫存」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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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戶籍登記申請書」 

請申請人簽章後「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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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登記或註記作業 

系統實作流程

(三)同性伴侶註記 

進入「所內管理」中的「所內記事資料維護」， 

然後點選「所內記事資料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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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當事人統一編號後，按「新增」 

點擊「記事代碼」 

選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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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同性伴侶註記 

勾選該筆記事後點選「送出」 

完成同性伴侶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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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所內管理」中的「所內記事資料維護」， 

然後點選「所內記事資料新增」 

輸入當事人統一編號後，按「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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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記事代碼」 

選擇「其他」 

輸入同意資料提供 

查詢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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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該筆記事後點選「送出」 

完成同意資料提供查詢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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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縣市、跨區資料傳送 

 

傳送者登入戶役政系統後，將視窗拉至下方 

於「即時訊息」點選「傳送訊息」標籤， 

輸入接收資料之戶政人員姓名後，點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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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查詢結果中，指定該戶政人員， 

點選「開始對話」 

 

點選「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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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該掃描檔後，點選「開啟舊檔」 

點選「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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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傳送內容」欄位輸入檔名後， 

點選「送出」 

完成資料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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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
收
者
於
「
即
時
訊
息
」
窗
格
， 

點
選
「
最
新
訊
息
」
標
籤
， 

點
選
最
新
一
筆
資
料
之
附
件 

選擇開啟方式， 

點選「確定」， 

完成資料接收 



當事人 同縣市同區 同縣市跨區 跨合作縣市 跨非合作縣市、遷出國外

範例
雙方或一方戶籍地在【內湖】，

於【內湖】申請註記

雙方或一方戶籍地在【大安】，

於【內湖】申請註記

雙方或一方戶籍地在【高雄苓雅】，

於【臺北內湖】申請註記

雙方戶籍地在【新北板橋】，

於【臺北內湖】申請註記

申請註記

(僅在本市

及合作縣

市市民的

所內為註

記)

受理戶所(內湖)：

➀審核申請人資格、應備文件

➁註記

➂列管追蹤

➊受理戶所(內湖)：

➀審核申請人資格、應備文件

➁註記

➂列管追蹤

➋現戶籍地戶所(大安)：無應辦事項

➊受理戶所(臺北內湖)：

➀審核申請人資格、應備文件(依臺北市規定)

➁註記(依臺北市規定)

➂列管追蹤

➋現戶籍地戶所(高雄苓雅)：無應辦事項

不得辦理

(新北市非合作縣市，當事人不符合申請資格)

範例
(同址)戶籍地在內湖，於同一住址申請分合戶登記

(不同址)戶籍地在內湖，於內湖區申請住址變更登記

當事人於【內湖】辦理註記，

之後將戶籍遷至【萬華】

當事人於【臺北內湖】辦理註記，

之後將戶籍遷至【高雄苓雅】

當事人於【臺北內湖】辦理註記，

之後將戶籍遷至【新北板橋】

遷徙

原註記戶所(內湖)：無應辦事項

(當事人於原戶籍地行政區內戶籍異動，不影響所內註記)

➊原註記戶所(內湖)：

將「同性伴侶」註記內容，再次登錄於當事人所內註記。

(所內註記會因當事人戶籍遷至他區而清空，須由戶所再次登

錄)

➋現戶籍地戶所(萬華)：無應辦事項

➊原註記戶所(臺北內湖)：

將「同性伴侶」註記內容，再次登錄於當事人所內註記。

(所內註記會因當事人戶籍遷至他區而清空，須由戶所再次登

錄)

➋現戶籍地戶所(高雄苓雅)：無應辦事項

➊原註記戶所(臺北內湖)：

➀(一方遷至非合作縣市或國外)：無應辦事項，惟仍須持續追

蹤，如當事人復遷回本市或合作縣市，須再次登錄。

(所內註記會因當事人戶籍遷至他區而清空，須由戶所再次登

錄)

➁(雙方遷至非合作縣市或國外)：解除追蹤列管

➋現戶籍地戶所(新北板橋)：無應辦事項

範例

於【內湖】申請註記，

戶籍地在【內湖】，

並在【內湖】申請刪除註記

於【大安】申請註記，

之後將戶籍遷至【萬華】，

並在【內湖】申請刪除註記

於【高雄三民】申請註記，

之後將戶籍遷至【高雄苓雅】，

並在【臺北內湖】申請刪除註記

於【高雄三民】申請註記，

之後雙方將戶籍遷至【新北板橋】，

並在【臺北內湖】申請刪除註記

申請刪除

(僅戶籍地

戶所具有

刪除權限)

受理戶所(內湖)：

➀審核申請人資格、應備文件

➁刪除註記

➂解除列管追蹤

➊受理戶所(內湖)：

➀審核申請人資格、應備文件

➁利用【戶政單一簽入系統 → 即時訊息功能】傳送「跨區服

務申請書及應備證件」至當事人戶籍地(萬華)及原註記戶所(大

安)

➂接收資料後結案

➋現戶籍地戶所(萬華)：

➀刪除註記

➁利用【戶政單一簽入系統 → 即時訊息功能】傳送「確認後

之跨區服務申請書」至受理戶所(內湖)。

➌原註記戶所(大安)：

➀將「跨區服務申請書及應備證件」，併申請註記文件歸檔。

➁利用【戶政單一簽入系統 → 即時訊息功能】傳送「確認後

之跨區服務申請書」至受理戶所(內湖)。

➂解除列管追蹤

➊受理戶所(臺北內湖)：

➀審核申請人資格、應備文件

➁利用【戶政單一簽入系統 → 即時訊息功能】傳送「跨市服

務申請書及應備證件」至當事人戶籍地(高雄苓雅)及原註記戶

所(高雄三民)

➂接收資料後結案

➋現戶籍地戶所(高雄苓雅)：

➀刪除註記

➁利用【戶政單一簽入系統 → 即時訊息功能】傳送「確認後

之跨市服務申請書」至受理戶所(臺北內湖)。

➌原註記戶所(高雄三民)：

➀將「跨市服務申請書及應備證件」，併申請註記文件歸檔

➁利用【戶政單一簽入系統 → 即時訊息功能】傳送「確認後

之跨市服務申請書」至受理戶所(臺北內湖)。

➂解除列管追蹤

不得辦理

(新北市非合作縣市，當事人不符合申請資格)

範例 於【內湖】申請註記，現戶籍地在【內湖】 於【內湖】申請註記，現戶籍地在【萬華】 於【臺北內湖】申請註記，現戶籍地在【高雄苓雅】 於【臺北內湖】申請註記，現戶籍地在【新北板橋】

結婚

死亡

原註記戶所(內湖)：

➀主動刪除設籍轄內之當事人註記

➁將「佐證資料」，併申請註記文件歸檔。

➂解除追蹤列管

➊原註記戶所(內湖)：

➀利用【戶政單一簽入系統 → 即時訊息功能】傳送「跨區服

務申請書及佐證資料」至當事人戶籍地(萬華)

➁將「確認後之跨區服務申請書及佐證資料」，併申請註記文

件歸檔。

➂解除追蹤列管

➋現戶籍地戶所(萬華)：

➀刪除設籍轄內之當事人註記

➁利用【戶政單一簽入系統 → 即時訊息功能】傳送「確認後

之跨區服務申請書」至受理戶所(內湖)。

➊原註記戶所(臺北內湖)：

➀利用【戶政單一簽入系統 → 即時訊息功能】傳送「跨市服

務申請書及佐證資料」至當事人戶籍地(高雄苓雅)

➁將「確認後之跨區服務申請書及佐證資料」，併申請註記文

件歸檔。

➂解除追蹤列管

➋現戶籍地戶所(高雄苓雅)：

➀刪除設籍轄內之當事人註記

➁利用【戶政單一簽入系統 → 即時訊息功能】傳送「確認後

之跨市服務申請書」至受理戶所(臺北內湖)。

➊原註記戶所(臺北內湖)：

➀將「佐證資料」，併申請註記文件歸檔。

➁解除追蹤列管

➋現戶籍地戶所(新北板橋)：無應辦事項

刪

除

註

記

被動受理

主動查察

 臺北市各區戶政事務所 辦理同性伴侶註記態樣一覽表

戶所

戶所作業方式

註

記

被動受理

主動查察

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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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這本「性別友善戶政手冊」可說是為戶所同

仁量身訂做的「教戰手冊」，期許藉此協助戶所

同仁了解跨性別者的服務需求，以坦誠與無偏

見的態度，真正實踐用「心」服務的意義。 

本手冊的製作歷時半年，特別感謝社團法

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的大力支持與協助，

雙方不僅於手冊製作前舉行諮詢會議，共同探

討手冊的製作方向，過程中更不時針對內容交

流意見，歷經數次溝通及修訂後，終於創全國之

先完成這本由公部門與第三部門攜手合作的

「性別友善戶政手冊」，由於熱線的參與，讓我

們更了解跨性別者的心聲。 

同時感謝參與本手冊製作的每一位成員，

特別是大大藝術工作室洪慶安老師的插畫設計，

洪老師在聽到我們製作這本小冊子的構想後，

二話不說地就應允我們提供並無償使用他的創

作，蘊含著無限生命力的畫作，更豐富了這本手

冊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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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權的議題，近幾年在相關團體及政

府機關的合力推動下，逐漸受到國人的關心與

重視，尤其是「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促使婦女在政治、社會、經濟、就業、

人身安全等各個領域獲得充分的發展與保障。

但對於跨性別者，似乎仍有進步的空間，「性別

友善戶政手冊」的問世，則希望替跨性別者多付

出一份心力，更期待能發揮拋磚引玉的作用，讓

政府機關與各方有更多合作的機會，將這份關

懷的觸角延伸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此外，為了讓更多同性伴侶獲得心靈上的

慰藉及舒展，確保彼此生活上的囑託，臺北市政

府於 104年 6月 15日起開放受理申請「同性伴

侶註記」，並於 105年 1月 1日起與高雄市合作，

跨市受理同性伴侶註記服務。為此，本手冊與時

俱進，將同性伴侶註記相關資訊納入，提供戶政

同仁參考，進一步落實性別多元文化及促進同

性伴侶權益，持續為落實婚姻平權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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